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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政府各部會推動的促進就業方案相當多元，本研究選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立即上工計畫」、「青年職場體驗中程計畫」與「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等四項作為研究對象。針對四項方案，從政策利害關係人途徑，對於方案用人單位、進用人員進行調查，以了解其參與方案的經驗、滿意度，據以分析成效。問卷調查的母群體以98年度參與計畫為主，調查對象資料擬透過執行機關協助取得僱用單位與其計畫參與者名單。設計問卷內容涵蓋僱用單位與計畫參與者對於參與方案認知、選擇理由、參與經驗、滿意度、影響及建議。由於四項方案在目標與執行策略上有所差異，本研究針對四項方案的共同政策理念、目標與策略設計共同調查題目，以作為比較基礎，並針對四項方案的特性，設計執行評估與影響評估的差異性題目。本研究透過抽樣僱用單位與計畫參與者，執行有效問卷用人單位600位與進用人員1,000位的調查，合計執行1,600位的成功樣本。本研究分析各方案在近似期間點的操作，因部分計畫鎖定對象未能明確產生區隔，在方案執行過程中不可避免將會產生資源導入重疊的效應與機會成本問題。因而建議強化跨部會的協調機制，以使資源有效配置。 
關鍵字：政策評估、促進就業政策、政策利害關係人、成效評估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受到全球金融危機及經濟景氣影響，我國失業率自2008年5月起逐漸上升，2009年8 月更攀升至6.13%。有鑑於短期內失業狀況仍持續不穩定，政府為避免失業問題繼續惡化，在中、長期促進就業政策外，由各部會提出短期促進就業措施。例如：「永續就業工程計畫」、「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中小企業人力協助計畫」、「公共就業方案」、「青年職場體驗計畫」、「職業能力再提升方案」、「立即上工計畫」、「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等。由政府在短期間提供更多就業機會，協助失業勞工儘速就業，以紓緩失業情勢，減少社會因失業可能產生的問題。本研究檢視目前國內就業促進相關評估研究報告來看，多是屬於單一方案計畫的評估，缺乏跨計畫的綜合比較。惟就國家整體的角度而言，有必要了解就業促進方案的個別效益與相關影響因素，以及其彼此之間的設計與執行究竟是有助於達到促進就業的綜效。
近年政府各部會推動的促進就業方案相當多元，如同Eichhorst, Kaufmann and Konle-Seidl(2008)指出由於失業者的高度異質性，加上勞動市場對於人力要求的差異日增、以男性為主要生計者的模式開始改變，失業問題無法再以單一方案解決，必須透過相關配套措施。本研究選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立即上工計畫」、「青年職場體驗中程計畫」與「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等四項作為研究對象。
前述計畫均是在失業率增加時推動，政府主要是透過積極勞動市場政策中的薪資補貼方案，促進雇主釋出更多就業機會，協助在勞動市場較為弱勢的勞工，緩衝失業造成的負面影響，並在參與計畫的過程中提升就業能力，進而降低未來失業的風險。
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促進就業措施評估之相關研究與文獻，以作為檢討個別促進就業計畫與整體政策評估的學理基礎。(2)從政策利害關係人途徑，運用電話調查實證分析四項方案的執行過程與執行結果等。(3)根據前述研究發現，提出政府修正促進就業政策之建議，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蒐集國內促進就業政策過去執行情形、國外類似方案實施經驗之文獻與相關研究等作為實證基礎。並針對四項計畫的方案參與者、用人單位進行電話問卷調查，以瞭解其參與方案的看法、滿意度與建議。
參、相關文獻與研究之檢討
 一、國內促進就業政策概述
  （一）政策背景
國內在1990年代及之前的失業率一直在2%以下，就業問題主要由個人及市場決定，僅有部份弱勢族群無法透過市場機制找到工作，而須採取特殊就業服務。自1996年後，隨著全球化與結構性失業的影響，國內失業率呈現持續上升趨勢，甚至在2002年達到5.25%。政府開始透過擴大內需等經濟方案刺激景氣 ，並採取一系列的促進就業措施，例如「永續就業工程計畫」、「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中小企業人力協助計畫」、「公共就業方案」、「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等（林昭吟、徐美、辛炳隆、劉宜君，2007）。前項措施的推行，主要是因應當時社會環境及經濟變遷，並根據政策對象設計其所需的方案，執行的部會包含勞委會、青輔會、經建會等。
（二）個別促進就業計畫內容、運作方式及執行成果
本研究依推動時間順序分別說明「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青年職場體驗中程計畫」、「立即上工計畫」、「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等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
2002年6月1日實施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係延續「永續就業工程計畫」的經濟型、社會型計畫，並增加與企業結合的「企業型計畫」，透過補助企業前3個月15,840元的工作津貼及後6個月5000元的每人月的僱用獎助津貼，提高雇主僱用意願，增加工作機會，使失業者直接學習職場的工作經驗及技能（林怡君、王雲東，2009）。另一方面，國內近幾年15至24歲青年失業率約是平均失業率的2.5倍至3倍，尤其是20至24歲的勞參率從2000年至2008年降幅達7.75%，此結果除與高等教育擴張、延長就學年限有關外，亦顯示在就業市場中，青年面臨失業的風險確實比成年人更大（詹火生，2009）。因而政府於2004年起，由青輔會將原先進行的訓用分離之第二專長訓練改以訓用合一的「青年職場體驗計畫」來取代，
藉做中學、來增加青年的工作經驗；補貼18至29歲畢業未就業青年部分見習訓練津貼，由事業單位提供見習機會，鼓勵企業儲備所需人才。
之後政府為因應金融海嘯引發的失業潮，由勞委會自2008年10月下旬開始實施「立即上工計畫」，鼓勵民營事業單位或民間團體提供工作機會增聘失業者。每僱用1名連續失業達3個月以上或非自願性失業之本國籍勞工，每月即可獲得1萬元的津貼補助，期間最長6個月。之後2009年發生88水災，為解決災區民眾的就業問題，勞委會自同年9月22日起擴大辦理「立即上工計畫」，除原適用的對象，更將初次尋職者、負擔家計婦女、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等特定對象及持有88水災受災證明之受災失業者，也都納入適用範圍。此外，由於全球金融風暴亦衝擊到青年、高學歷、研發或技術人力，政府為維持這些人員的就業能力，教育部於2009年提出「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以近3年大專畢業生至企業及教育基金會職場實習員、大專以上畢業生、從事行政及職涯輔導之專案管理人員及研究與研發性質的高科技產業失業人員為主要對象，該計畫補助薪資依有關規定的80%至100%編列。
綜上所述，前述各項計畫均是在失業率大幅上揚時所推動（詳圖1），而身心障礙者、原住民、青少年的失業率更是大幅高於整體失業率。政府主要是透過積極勞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簡稱ALMP）中的薪資補貼方案促進雇主釋出更多就業機會，
協助在勞動市場較為弱勢的勞工，緩衝失業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提升就業能力，降低未來失業的風險。
二、個別促進就業計畫之相關研究
就相關研究的整理發現，實施數年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及「青年職場體驗計畫」，有較多的評估研究。第一，朱柔若(2004)、財團法人連德工商發展基金會(2005)、曾敏傑(2006)、李安妮等(2008)、林怡君、王雲東(2009)等5項，分別針對2003年、2003年、2004年計畫進行評估。
其中，朱柔若(2004)、林正全(2005)及林怡君、王雲東(2009)以政策成效的角度，整體評估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在提升失業者再就業能力、發展機構永續經營的潛力、與活化地方產業或促成其他社會效益等。曾敏傑(2006)、李安妮、王雲東、林怡君(2008)追蹤參與者的職業能力提升以及再就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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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國內失業率按不同對象區分的歷年變化趨勢
說明：青少年為15-24歲、中高齡為45-64歲、整體為15-64歲。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統計，http://www.cla.gov.tw/cgi-bin/SM_theme?page=41761dc1。
第二，「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相關研究有青輔會委託成之約、廖文志(2006）、藍科正、馬財專、周玟琪(2007、2008)分別針對2005年、2006年與2007年的計畫執行進行效益評估。後由詹火生(2009)針對2005至2007年「青年職場體驗計畫」效益進行整體檢視，認為該計畫經過四年的修正，不論在媒合平台的使用便利性，對見習單位的審核、訪視，計畫的推廣、行銷，抑或是對見習青年之意見進行回饋檢討，甚至為簡化形成程序都已進行調整，以達提高見習青年就業率，及見習企業選才、育才、節省人力成本的目標。
    第三，「立即上工計畫」因開辦時間僅一年，針對計畫的評估較少。辛炳隆(2009)運用次級資料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探討該計畫之實施成效。問卷調查對象包含參與計畫企業與勞工，發現92.4%的受訪企業認為計畫對降低人事成本有幫助或很有幫助；90%受訪企業覺得滿意或非常滿意；87.9%受訪勞工表示非常滿意或滿意；受訪勞工對此計畫是否真能新增就業機會，或提高薪資的看法十分分歧；在計畫期滿之後，繼續留用的比例佔74%。
最後，「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實施期程較短，僅二年多，評估研究亦不多。徐昊杲(2010)研究指出第一階段執行「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之成效，實習員對實習方案執行整體滿意度高；實習員對實習方案內容有六成至八成持肯定及同意的意見；有95%以上的企業認為方案執行有助於增加企業僱用大學生誘因；有92%以上的企業認為方案有助於提升大專畢業生的就業能力；有77%以上的企業願意在方案結束後繼續留用實習員。惟該計畫雖促進大專以上畢業生就業，但仍未能全面照顧所有畢業生就業問題，需與其他計畫資源配套實行。各大專校院研究與教學水準不一，且各校現有的研究教學空間及教育服務需求有其限度，能否容納擴大延聘後之人員，並妥善運用與規劃教研人力，為政策執行的限制。
由前述整理可知，相關研究是針對四項計畫個別評估，至於評估的面向多集中在滿意度、行政措施與對於就業的影響等，較缺乏對於整體資源使用與配置的思考。
  三、政策評估意涵、類型
    (一)政策評估的意涵
    公共政策推動的成效與影響，只有透過評估得以證實。政策評估是指有系統地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與程序，評估公共計畫的概念化、設計、執行與效用，以檢視資源分配的妥適性與合理性。政策評估的意涵包括：第一，政策評估的標的為足以影響社會發展的公共政策、計畫、方案或行政作業；第二，政策評估係採取多元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包括量化方法與質化方法；第三，政策評估的參與者包括官方評估人員，如行政機構、國會；非官方的評估人員包括利益團體、學者專家及政策利害關係人等(Rossi and Freeman, 2003: 20-22)。此外，政策評估的特質：第一，以價值為評估焦點：政策評估除評估政策目標的適當性與合理性外，亦必須提出政策計畫對於社會整體發展的價值與貢獻。第二，價值與事實相互依賴：從事政策評估必須注意價值與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第三，目前與過去的導向：政策評估必須兼顧政策當前的發展狀況，以及過去的發展經驗。第四，價值的雙重性：政策評估須兼顧內在價值目標與外在價值目標(Dunn, 2002: 404-405)。    

  (二)政策評估的類型
    評估研究可依政策實施階段分成三種型態，包括：預評估、執行評估與結果評估(李允傑、丘昌泰，2009：239-242)：預評估指政策或計畫尚未執行之前所進行的評估，亦即對於政策或計畫規劃階段進行評估，以瞭解該項政策或計畫的預期影響和預期效益，以便在政策或方案真正執行之前修正計畫內容，使資源得到適當的分配。其次，執行評估探討政策或計畫執行過程的內部動態，以瞭解政策或計畫如何配合以達到政策目標，並掌握政策或計畫在執行過程上的缺失(林鍾沂，1994：113-114)。結果評估針對政策的內容，先設定具體指標，再運用一般行政計畫評估標準，如效率、效能和回應性等來評估政策或計畫的績效。這是評估研究的主體，因為政府的政策或計畫，也唯有在執行完畢之後才會有結果，民眾及學者專家也才可以依據政策結果判斷該政策的績效與政府的生產力，由於政策結果有些是屬於無形的政策影響，有些是屬於有形的政策效益及效能，可將結果評估區分為效益評估及影響評估(Rossi and Freeman, 2003: 36-37；李允傑、丘昌泰，2009：238)。本研究依前述分類，屬於對於促進就業計畫的執行與結果評估。前者為行政程序、執行過程中遇到困難與解決情形等；後者為政策是否為服務對象所接受、計畫產生的負面效果、無形影響、滿意度評估等。
叄、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針對「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立即上工計畫」、「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四項方案，從方案參與者、僱用單位進行調查，以了解其參與方案的經驗、滿意度。問卷調查的母群體以2009年參與計畫為主，調查對象資料擬透過執行機關協助取得僱用單位與其計畫參與者名單。設計問卷內容涵蓋僱用單位與計畫參與者對於參與方案認知、選擇理由、參與經驗、滿意度、影響及建議。由於四項方案在目標與執行策略上有所差異，本研究針對四項方案的共同政策理念、目標與策略設計共同調查題目，作為比較基礎，並針對四項方案的特性，設計執行評估與影響評估的差異性題目。其中對於用人單位的問卷內容，除了基本資料外，包括三個部分：(1)對於參與計畫的執行評估：對該計畫申請流程、參加人員資格限制、行政管理規定、計畫補助期限的滿意度等。(2)對於參與計畫結果與機會成本評估：對於計畫對降低人事費用、對選用人才幫助評估。(3)對於政策目標達成率及促進就業政策整體效益評估。對於進用人員問卷內容，除了基本資料外，分成三個部分：(1)對於參與計畫的執行評估：對於計畫內容的認知等。(2)對於參與計畫結果與機會成本評估：計畫對於職業能力提升幫助、對於家庭經濟改善幫助等。(3)對於政策目標達成率及促進就業政策整體效益評估：計畫達成政策目標的評估。
(二)研究實施
本研究透過三個主管機關取得用人單位的資料，並透過聯絡用人單位取得進用人員的資料。有效問卷數為用人單位600位(每一方案計調查僱用單位150位)與進用人員1,000位(每一方案計調查參與者250位)的調查，
合計1,600位。整體調查時間因為獲得母體資料與蒐集電話資料時間的不同，係從2010年8月至12月之間。
肆、實證結果分析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關於受訪單位的基本資料，四項計畫的用人單位均以服務業為主要業別，其中「立即上工計畫」與「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製造業所佔比例為次多。就員工人數分布而言，「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立即上工計畫」與「多元就業開發方」受訪單位均以6至49人規模為多數，而「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單位員工人數超過200人。資本來源分布，均以國人投資佔多數，少部分為國人與外國人合資。
關於進用人員的性別分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立即上工計畫」、「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受訪者以女性佔多數，而「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的受訪者以男性佔多數。就教育程度分布而言，「立即上工計畫」、「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受訪者均以「大學以上」學歷為多數，「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則以「高中職」學歷為多數，僅「立即上工計畫」有國中以下學歷的受訪者。此外，受訪人員參與計畫前之三個月之目前就業情形，四項計畫沒有工作的比例均超過五成，其中「立即上工計畫」受訪人員沒有工作比例超過七成五，顯示多數為就業市場中需要協助者。至於進用人員目前就業情形分布，四項計畫的有在工作比例均超過88.0%，其中「立即上工計畫」、「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受訪人員在職比例高達九成。
二、對於目標評估之比較分析
本研究說明對於各項計畫用人單位與進用人員的電話調查，對於目標評估之分析，包括：計畫達成目標的評價、對於政府因應金融海嘯採取措施的評價等。
首先，表1為用人單位對於各項計畫所能達成的政策目標之意見，以「協助失業者再就業」與「照顧弱勢族群的生活」最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用人單位所肯定，勾選這二項的比例分別為87.3%與79.3%。第二，「立即上工計畫」用人單位是肯定「減少企業人事成本」與「協助失業者再就業」，勾選這二項的比例分別為66.0%與60.0%。至於勾選「提升失業者職業能力」、「照顧弱勢族群生活」與「降低社會大眾對經濟不景氣的憂慮」的比例，分別為37.3%、49.3%與37.3%。第三，「青年職場體驗計畫」所能達成的政策目標而言，「增加青年就業機會」與「減少用人單位成本」最被用人單位肯定，勾選比例分別為62.0%與56.0%。其次為「提升青年職業能力」、「協助青年適應職場」與「協助用人單位找到合適人才」的比例分別為42.0%、35.3%與29.3%。第四，「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用人單位是肯定「協助失業者再就業」與「減少企業(用人單位)人事成本」，勾選比例分別為81.3%與79.3%。
就計畫達成的政策目標比較分析，「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在「協助失業者再就業」與「照顧弱勢族群的生活」的政策效果較佳；「立即上工計畫」在「減少企業人事成本」與「協助失業者再就業」的政策效果較佳；「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在「增加青年就業機會」與「減少用人單位成本」的政策效果較佳：「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在「協助失業者再就業」與「減少企業(用人單位)人事成本」的政策效果較佳。因此，四項計畫均達成減少用人單位成本，與協助政策對象(弱勢族群、失業者、青年等)就業的政策目標。
其次，表2為進用人員對計畫達成目標的意見，以「協助失業者(青年)就業機會」與「照顧弱勢族群(青年)生活」最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進用人員肯定，勾選比例分別為73.2%與72.0%。其次為「提升失業者(青年)職業能力」、「促進社區發展」、「協助在地產業發展」的比例分別為56.4%、50.8%、50.0%。第二，「立即上工計畫」進用人員最肯定「協助失業者(青年)就業機會」與「減少人事成本」，勾選比例分別為73.0%與50.0%。第三，「青年職場體驗計畫」進用人員最肯定「協助失業者(青年)就業機會」與「減少人事成本」，勾選比例分別為45.2%與42.0%。第四，「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進用人員最肯定「協助失業者(青年)就業機會」與「減少人事成本」，勾選這二項的比例分別為72.5%與53.3%。因此，從進用人員觀點，均以協助政策對象就業為達成的政策目標，其次，「立即上工計畫」、「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進用人員均同意降低用人單位的人事成本為次要達成目標，「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進用人員則以「照顧弱勢族群生活」為次要達成的目標。
綜合進用單位與參與人員的意見，四項計畫均以提供或是協助政策對象就業為達成的主要目標，其次是降低用人單位人事成本，由此可知政府推動四項政策目標獲得政策利害關係人的認同與肯定。
二、執行評估之比較分析
本研究整理四項計畫電話調查對於流程滿意度、補助金額、行政管理規定與改進建議等之比較分析。
表3顯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用人單位對於計畫申請流程的滿意度為79.3%；「立即上工計畫」用人單位對申請流程的滿意度為80.0%；「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用人單位對於計畫申請流程的滿意度為80.6%，顯示三項計畫的申請流程滿意度接近或超過八成，惟「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的滿意度較低，僅近七成。此外，「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的不滿意度，為25.4%，相較之下，是四項計畫中偏高的。而「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的不滿意度為19.3%。綜合分析，時間最晚實施且補助條件最佳的「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因為管制方式在申請流程的滿意度較低，不滿意度偏高。
表4顯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用人單位對於計畫進用人員資格的滿意度為68.0%；「立即上工計畫」用人單位對於進用人員資格的滿意度為76.7%；「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用人單位對於參加人員進用資格的滿意度為85.5%；「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滿意度為91.3%，是四項計畫中獲得最多滿意度者。至於不滿意度方面，以「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在進用人員資格方面獲得的不滿意度較高，為25.4%，顯示此計畫在執行多年之後，有必要檢討其對於進用人員資格的規定。另外，執行一年多的「立即上工計畫」，當時屬於較為急迫性的就業方案，計畫的執行過程並未鎖定政策弱勢族群，是以所有的勞動群眾作為計畫對象。各個不同的勞動族群皆可能透過申請進入到此一計畫。雖然給雇主在申請作業流程上相當大的彈性，但仍有20.0%的用人單位不滿意進用人員資格的規定。不滿意度最低的是「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僅4.0%，因為該計畫提供給用人單位的薪資補助條件最佳。
        表1  用人單位對於計畫達成政策目標意見之比較分析(複選題)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協助失業者再就業
	提升失業者(青年)職業能力
	照顧弱勢族群(青年)生活
	減少企業(用人單位)人事成本
	降低社會大眾對經濟不景氣的憂慮
	協助青年適應職場
	協助用人單位找到適合人才
	協助在地產業發展
	促進社區發展
	增進第三部門服務經營能力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131
(87.3)
	97
(64.7)
	119
(79.3)
	103
(68.7)
	59
(39.3)
	N.A.
	N.A.
	89
(59.3)
	81
(54.0)
	52
(34.7)

	立即上工計畫
	90
(60.0)
	56
(37.3)
	74
(49.3)
	99
(66.0)
	56
(37.3
	N.A.
	N.A.
	N.A.
	N.A.
	N.A.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93
(62.0)
	63
(42.0)
	29
(19.3)
	84
(56.0)
	22
(14.7)
	53
(35.3)
	44
(29.3)
	N.A.
	N.A.
	N.A.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122
(81.3)
	90
(60.0)
	45
(30.0)
	119
(79.3)
	67
(44.7)
	105
(70.0)
	99
(66.0)
	N.A.
	N.A.
	N.A.


說明：N.A.表示問卷調查未設計此一選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表2　進用人員對於計畫達成政策目標意見之比較分析(複選題)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協助失業者(青年)就業機會
	提升失業者(青年)職業能力
	照顧弱勢族群(青年)生活
	減少人事成本
	降低社會大眾對經濟不景氣的憂慮
	協助青年(進用人員)適應職場
	協助用人單位找到適合人才
	協助在地產業發展
	促進社區發展
	曾進第三部門服務經營能力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183
(73.2)
	141
(56.4)
	180
(72.0)
	118
(47.2)
	120
(48.0)
	N.A.
	N.A.
	15
(50.0)
	127
(50.8)
	95
(38.0)

	立即上工計畫
	184
(73.0)
	56
(22.2)
	107
(42.5)
	126
(50.0)
	71
(28.2)
	N.A.
	N.A.
	N.A.
	N.A.
	N.A.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113
(45.2)
	69
(27.6)
	69
(27.6)
	105
(42.0)
	51
(20.4)
	90
(36.0)
	60
(24.0)
	N.A.
	N.A.
	N.A.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185
(72.5)
	132
(51.8)
	77
(30.2)
	136
(53.3)
	82
(32.2)
	128
(50.2)
	83
(32.5)
	N.A.
	N.A.
	N.A.


說明：N.A.表示問卷調查未設計此一選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表3  用人單位對計畫申請流程滿意度之比較分析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知道/無意見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9(6.0)
	110(73.3)
	22(14.7)
	3(2.0)
	6(4.0)

	立即上工計畫
	6(4.0)
	114(76.0)
	26(17.3)
	0(0.0)
	4(2.7)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8(5.3)
	113(75.3)
	27(18.0)
	2(1.3)
	0(0.0)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5(3.3)
	99(66.0)
	37(24.7)
	1(0.7)
	8(5.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表4  用人單位對計畫進用人員資格滿意度之比較分析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知道/無意見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4(2.7)
	101(67.3)
	34(22.7)
	4(2.7)
	7(4.7)

	立即上工計畫
	0(0.0)
	115(76.7)
	27(18.0)
	3(2.0)
	5(3.3)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3(2.0)
	128(85.3)
	18(12.0)
	1(0.7)
	0(0.0)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5(3.3)
	132(88.0)
	6(4.0)
	0(0.0)
	7(4.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表5顯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用人單位對於計畫行政管理規定(如經費核銷、相關表格規定)的滿意度為78.0%；「立即上工計畫」用人單位的滿意度為72.7%；「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用人單位的滿意度為82.7%；惟「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用人單位對計畫行政管理的滿意度僅為60.0%，是四項計畫中滿意度較低的計畫。至於不滿意度方面，以「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在行政管理規定獲得的不滿意度最高，為34.7%；「立即上工計畫」在行政管理規定獲得的不滿意度次高，為25.3%。第三是「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用人單位有20.0%不滿意其對於行政管理的規定。
表5  用人單位對於計畫行政管理規定滿意度之比較分析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知道/無意見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6(4.0)
	111(74.0)
	26(17.3)
	4(2.7)
	3(2.0)

	立即上工計畫
	1(0.7)
	108(72.0)
	35(23.3)
	3(2.0)
	3(2.0)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1(0.7)
	123(82.0)
	26(17.3)
	0(0.0)
	0(0.0)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1(0.7)
	89(59.3)
	49(32.7)
	3(2.0)
	8(5.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表6顯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用人單位對於雇用津貼補助金額的滿意度為72.0%；「立即上工計畫」用人單位的滿意度為74.6%；「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用人單位對於見習津貼補助金額的滿意度為64.0%，是四項計畫中獲得滿意度較低的；「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用人單位對於見習津貼補助金額的滿意度為82.6%，是四項計畫中獲得滿意度最高的。在不滿意度方面，以「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在見習津貼補助金額獲得的不滿意度較高，為36.0%。其次是「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有25.3%。再者是「立即上工計畫」的不滿意為20.0%，最低的是「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為13.4%。

表7顯示「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用人單位對於計畫補助期限的滿意度最高，為80.0%；「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用人單位對於計畫補助期限的滿意度為62.0%；「立即上工計畫」用人單位的滿意度為64.7%，兩項計畫的差異不大。惟「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用人單位對於補助期限不滿意程度較高，為36.0%；「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用人單位對於補助期限不滿意程度最低，為14.7%。
表6  用人單位對計畫雇用津貼(見習津貼)補助金額滿意度之比較分析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知道/無意見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7(4.7)
	101(67.3)
	38(25.3)
	0(0.0)
	4(2.7)

	立即上工計畫
	2(1.3)
	110(73.3)
	30(20.0)
	0(0.0)
	8(5.3)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1(0.7)
	95(63.3)
	50(33.3)
	4(2.7)
	0(0.0)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5(3.3)
	119(79.3)
	19(12.7)
	1(0.7)
	6(4.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表7  用人單位對於計畫雇用津貼(見習津貼)補助期限滿意度之比較分析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知道/無意見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2(1.3)
	91(60.7)
	51(34.0)
	3(2.0)
	3(2.0)

	立即上工計畫
	0(0.0)
	97(64.7)
	46(30.7)
	2(1.3)
	5(3.3)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1(0.7)
	95(63.3)
	50(33.3)
	4(2.7)
	0(0.0)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2(1.3)
	118(78.7)
	19(12.7)
	3(2.0)
	8(5.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三、對於計畫執行改進意見之比較分析
表8顯示有超過一半的「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用人單位反映「行政作業程序過於繁雜」是計畫的主要缺失。相似地，「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有48%用人單位反映「行政作業程序過於繁雜」為主要缺失。有38%的「立即上工計畫」用人單位反映的主要缺失為「補助期間短」。「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用人單位有37%反映「見習補助期間過短」是計畫的主要缺失。由此可知，對於政府因應金融海嘯推動的短期促進就業計畫，用人單位認為「補助期間(見習補助期間)短」是主要缺失。
表9顯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有52.8%的進用人員反映「補助期間(見習補助期間)短」是該計畫的主要缺失。相似地，「立即上工計畫」進用人員反映的主要缺失為「補助期間短」，有30.2%受訪人員勾選此一項目。而「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與「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的進用人員分別有44.3%與22.8%反映「進用人員補助金額(見習補貼)低」是該計畫的主要缺失。
(四)結果評估之比較分析
本研究說明結果評估之分析，包括：降低人事費用、提升職業能力等。
首先，如表10所列，「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用人單位表示參與計畫有助於降低人事費用者，佔88.7%。
第二，「立即上工計畫」用人單位表示參與計畫有助於降低人事費用者，合計74.0%。第三，74.0%的「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的用人單位表示參與計畫有助於降低人事費用。第四，有90.7%的「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用人單位表示參與計畫有助於降低人事費用。相較之下，補助金額最高的「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在降低人事成本的政策效益，最獲得用人單位的肯定。
表11顯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進用人員表示參與計畫對於職業能力提升有幫助者，合計84.4%。第二，「立即上工計畫」的進用人員表示參與計畫對於職業能力提升有幫助者，合計59.1%。第三，44.0%的「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的進用人員表示計畫對於職業能力提升有幫助。第四，有80.8%的「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進用人員表示參與計畫對於職業能力提升有幫助。相較之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在職業能力提升的政策效益，最獲得進用人員的肯定。
表12顯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進用人員表示參與計畫有助於家庭經濟改善者，合計79.6%。第二，「立即上工計畫」進用人員表示參與計畫有助於家庭經濟改善者，合計74.6%。第三，29.6%的「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的進用人員表示參與計畫有助於家庭經濟改善。第四，有50.6%的「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進用人員表示參與計畫有助於家庭經濟改善。相較之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在家庭經濟改善的政策效益，最獲得進用人員的肯定。
表8  用人單位對於政府推動計畫缺失之比較分析(複選題)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行政作業程序過於繁雜
	進用人員身分認定作業過於緩慢
	進用人員資格限制過於嚴格
	經費核銷過於嚴格
	補助金額(見習補貼)低
	補助期間(見習補助期間)短
	補助期滿必須留用
	其他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72(48.0)
	22(14.7)
	35(23.3)
	38(25.3)
	47(31.3)
	59(39.3)
	N.A.
	41(27.3)

	立即上工計畫
	56(37.3)
	30(20.0)
	20(13.3)
	30(13.3)
	38(25.3)
	57(38.0)
	5(3.3)
	56(37.3)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47(31.3)
	23(15.3)
	24(16.0)
	15(10.0)
	38(23.5)
	56(37.3)
	N.A.
	54(36.0)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84(56.0)
	10(6.7)
	8(5.3)
	20(13.3)
	31(20.7)
	30(20.0)
	N.A.
	54(36.0)


說明：N.A.表示問卷調查未設計此一選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表9  進用人員對於政府推動計畫缺失之比較分析(複選題)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行政作業程序過於繁雜
	進用人員身分認定作業過於緩慢
	進用人員資格限制過於嚴格
	經費核銷過於嚴格
	進用人員補助金額(見習補貼)低
	補助期間(見習補助期間)短
	進用人員與實習單位媒合時間太長
	其他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51(20.4)
	25(10.0)
	34(13.6)
	24(9.6)
	87(34.8)
	132(52.8)
	N.A.
	90(36.0)

	立即上工計畫
	75(29.8)
	17(6.7)
	14(15.8)
	28(11.1)
	38(15.1)
	76(30.2)
	N.A.
	73(29.0)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21(8.4)
	10(4.0)
	16(6.4)
	7(2.8)
	57(22.8)
	39(15.6)
	14(5.6)
	142
(56.8)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55(21.6)
	19(7.5)
	8(3.1)
	5(2.0)
	113
(44.3)
	20(7.8)
	17(6.7)
	111
(43.5)


說明：N.A.表示問卷調查未設計此一選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表10  用人單位對於計畫降低人事費用意見之比較分析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幫助有限
	非常沒有幫助
	不知道/無意見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49(32.7)
	84(56.0)
	12(8.0)
	5(3.3)
	0(0.0)

	立即上工計畫
	3(2.0)
	108(72.0)
	30(20.0)
	7(4.7)
	2(1.3)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8(5.3)
	103(68.7)
	32(21.3)
	7(4.7)
	0(0.0)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55(36.7)
	81(54.0)
	12(8.0)
	1(0.7)
	1(0.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表11  進用人員對於計畫提升職業能力意見之分析(複選題)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非常有幫助
	還算有幫助/有幫助
	不太有幫助/幫助有限
	非常沒有幫助
	不知道/無意見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56(22.4)
	155(62.0)
	28(11.2)
	9(3.6)
	2(0.8)

	立即上工計畫
	26(10.3)
	123(48.8)
	58(23.0)
	7(2.8)
	37(14.7)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11(4.4)
	99(39.6)
	89(35.6)
	51(20.4)
	N.A.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49(19.2)
	157(61.6)
	40(15.7)
	4(1.6)
	5(2.0)


說明：N.A.表示問卷調查未設計此一選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表12　進用人員對於計畫改善家庭經濟意見之分析(複選題)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非常有幫助
	還算有幫助/有幫助
	不太有幫助/幫助有限
	非常沒有幫助
	不知道/無意見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48(19.2)
	151(60.4)
	45(18.0)
	5(2.0)
	1(0.4)

	立即上工計畫
	46(18.3)
	142(56.3)
	46(18.3)
	5(2.0)
	12(4.8)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5(2.0)
	69(27.6)
	116(46.4)
	60(24.0)
	N.A.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17(6.7)
	112(43.9)
	104(40.8)
	14(5.5)
	8(3.1)


說明：N.A.表示問卷調查未設計此一選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四、計畫之間的機會成本分析

政府資源有限且有多元需求，將資源用於某項公共政策之機會成本就是將相同資源用於其他用途所能創造的最大價值。政府為促進就業可以推行的政策措施很多，除了本研究涵蓋各種薪資補貼措施之外，也可以執行擴大公共支出、辦理職業訓練、補助創業等不同類型的措施。如果政府把費用花在本研究四項措施的資源改用於其他措施，仍可以促進就業，其中能發揮最大促進就業效果者可視為辦理這四項計畫的機會成本。

除了政府資源配置會產生機會成本外，參與這四項促進就業計畫的進用人員也有機會成本，亦即為參與這些計畫而未能選擇從事其他工作機會。雖然這四項措施的適用對象理應是無法在一般職場找到工作的失業者或待業者，但因欠缺嚴格的資格認定機制，仍有部分參與者原本可以在一般職場找到工作，卻因這些措施而放棄尋職機會，因而產生機會成本問題。至於用人單位亦有相當問題，當選擇參與這些政府計畫後，放棄將資源在其他地方使用的機會(如教育訓練等)，因而也有機會成本問題。國內外相關文獻在此議題大多僅止於觀念性的論述，尚無具體、一致的分析方法。另受限於本研究的期程與資料取得不易，藉由問卷調查進行評析。

第一，「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用人單位表示，若沒有參與本方案，其不進用員工的比例達三成五，會進用但薪資會減少的比例占三成。按行業別來說，非服務業有五成為會進用但薪資減少，服務業偏向不會進用佔36.8%。第二，「立即上工計畫」雖能降低人事費用，但並非所有用人單位皆會因此而提高雇用意願。若無此計畫的補助，只有19%的用人單位表示會因此不進用人員，另有一成九表示雖會進用，但人數或薪資會因此而減少；相反的，表示進用人數與薪資皆不會因而減少者，高達五成六。第三，「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的用人單位表示，若無計畫補助，有27.3%的用人單位不會提供青年見習機會，另有兩成四表示雖會進用，但人數或薪資會因此而減少；相反的，表示進用人數與薪資皆不會因此而減少的用人單位，則高達四成二。最後，「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的用人單位表示，若無此計畫的補助，有46.4%用人單位表示進用人數與薪資皆不會減少，不進用員工的比例達二成二。若無此計畫的補助，仍有46%受訪單位表示會以相同薪資進用用這些見習青年，表示會進用，但人數或薪資會減少的比例也有22.7%，表示不會進用的比例只有22%。由此可見，受訪單位計畫期滿所留用的見習青年中，有許多可能是原先就想進用的對象。
表13為四項計畫的綜合比較，由此可知，「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在新增工作機會方面的政策效益較為明顯，其次是「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表13  沒有計畫補助仍會雇用原進用人員意見之比較分析
單位：次數（百分比%）
	計畫名稱
	會進用，且人數與薪資不會減少
	會進用，但人數或薪資會減少
	不會進用
	其他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30（20.0）
	46（30.7）
	53（35.3）
	21（14.0）

	立即上工計畫
	84（56.0）
	29（19.3）
	29（19.3）
	8（5.3）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63（42.0）
	37（24.7）
	41（27.3）
	9（6.0）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69（46.0）
	34（22.7）
	33（22.0）
	14（9.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本研究對於計畫進用人員之機會成本研究發現，進用人員認為沒有計畫，可以找到工作情況以「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進用人員表示「可能短時間內找不到工作」最多，佔54.0%。有21.2%之受訪者認為可以找到工作但可能是比較差的工作；18.8%的受訪者認為可能可以找到一樣好的工作；惟6%的受訪者認為可能可以找到一樣好的工作。有39.7%「立即上工計畫」的進用人員表示若無此計畫，自己在短時間內可能找不到工作，18.2%表示只能找到比較差的工作，二者合計將近六成。由此可見，本計畫在促進就業方面確實有成效。第三，高達78.8%「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受訪者表示當初若無此計畫，還是可以找到一樣好的工作。且不論教育程度或是地區別的結果近似，尤其對於學歷高者、北部地區的進用人員，其機會成本較高。第四，有56.5%的「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進用人員認為當初如果沒有參與此一計畫，短時間內為還是可以找到一樣好的工作，認為可以找到更好工作的比例也有12.2%，二者合計將近七成。反觀認為短時間內可能找不到工作的比例只有21.2%。由此可知，計畫雖然留用率高，而且參加人員大多認為對後續就業有所幫助，從前述結果觀察，計畫補助的見習青年有一大部分是本身就能找到工作，顯示資源應可以更有效能使用，且易使外界高估計畫效益。因此，如果當初沒有「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在短時間內還是可以找到一樣好，甚至更好的工作，因而計畫雖然獲得相當高的滿意度，不表示資源配置具有高效能。
綜合比較發現，對於「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立即上工計畫」的進用人員機會成本較低，分別有54.0%與38.9%的進用人員表示「可能短時間內找不到工作」。對於進用人員而言，機會成本較高的是「青年職場體驗計畫」與「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七成的進用人員表示「可能可以找到一樣好的工作」或「可能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分別是78.8%、68.7%。因此，當計畫政策對象的就業條件越佳如高學歷，其參與計畫的機會成本越高。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綜合跨計畫之目標評估、執行評估與效益比較，本研究提出下列發現：
第一，政府推動四項政策目標獲得政策利害關係人的認同與肯定，包括協助政策對象就業，與降低用人單位的人事成本。個別計畫因實施背景與目的差異，其中「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在「照顧弱勢族群的生活」的政策效果亦佳；「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在「增加青年就業機會」的政策效果亦佳。因此，四項計畫均達成政策透過減少用人單位人事成本，達到協助政策對象（弱勢族群、失業者、青年等）就業的政策目標。
第二，就政策執行過程的評估而言，均獲得相當程度的滿意度，惟計畫之間因為規定與管理不同，滿意程度仍有差異。除了「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對於計畫申請流程的滿意度較低，接近七成外，其餘三項計畫的用人單位滿意度接近或超過八成。此外，「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因為補助條件佳，用人單位對於進用人員資格與見習津貼補助金額的滿意度，均是四項計畫中獲得最多滿意度者，其次是「青年職場體驗計畫」。至於不滿意度方面，以「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在進用人員資格方面獲得的不滿意度較高，因而此計畫在執行多年之後，有必要檢討其對於進用人員資格的規定。
第三，「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立即上工計畫」、「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用人單位對於計畫行政管理規定（如經費核銷、相關表格規定）的滿意度均超過七成或八成；相較之下，實施期間較晚的「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因為管制繁複，用人單位對此計畫行政管理的滿意度僅為60.0%，是四項計畫中滿意度較低的計畫，有超過一半的用人單位反映「行政作業程序過於繁雜」是該計畫的主要缺失。
第四，就計畫對於用人單位的效益而言，四項計畫均以降低人事成本獲得肯定，其中「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獲得超過九成用人單位的肯定，其餘三項計畫亦獲得超過七成的用人單位表示計畫有助於降低人事費用。
第五，就計畫對於進用人員的效益而言，四項計畫均獲得助於提升職業能力的肯定，其中「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獲得超過八成的進用人員的肯定。相較之下，「立即上工計畫」、「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在助於提升職業能力獲得的肯定較低。
第六，就計畫對於用人單位與進用人員的機會成本而言，若無參與方案，其不進用員工的比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為35%，「立即上工計畫」為19%，「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為27.3%，「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為22%，由此可知，「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在新增工作機會方面的政策效益較為明顯。若無參與方案，會進用但薪資會減少的比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為30%，「立即上工計畫」為19%，「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為24%，「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為22.7%。若無參與方案，表示進用人數與薪資皆不會減少的用人單位，「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為20%，「立即上工計畫」高達56%，「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為42%，「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為46.4%。由此可知，對於四項計畫的用人單位，參加「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機會成本較高，而「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較低。
    最後，將本研究對於四項計畫的目標、執行與結果評估之比較發現，以附表1呈現。可以發現四項計畫在減少用人單位成本與協助政策對象就業方面都有相當成效，也因此計畫獲得超過七成的滿意度。不滿意部分，主要針對行政程序繁雜與補助期間短等缺失。就四項計畫的成效效益分析，發現進用一人的費用以「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最高，其次是「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再者是「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對於用人單位而言，機會成本較高的是「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其創造就業效益最大；較低的是「立即上工計畫」、「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與「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對計畫的進用人員而言，就業條件或競爭力較低(如不具備專業能力或是學歷較低或是年齡較高)，其他就業機會的選擇性低，其參與計畫的機會成本亦較低，如「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進用人員；進用人員的就業條件較佳，其他就業機會的選擇性高，如其「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的進用人員，參與計畫的機會成本亦較高。

  二、政策建議

    本研究針對前述發現提出政策建議。首先，本研究發現各計畫的用人單位與進用人員均表示「行政作業程序過於繁雜」是主要缺失。計畫申請作業與經費核銷程序過於繁雜，增加作業上沉重人力負擔，將降低其未來參與類似計畫的意願。因此，研究建議各項計畫主管機關針對前述反映意見，檢討改進該計畫現行行政作業規範，簡化流程與作業內容，減少行政作業壓力。  

    此外，本研究從四項計畫的執行評估發現，部分計畫之補助對象與標準沒有一致，以致於產生方案之間的競合與排擠。例如政府相關單位針對大專畢業青年推動之就業促進方案很多，如「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在薪資補貼及時限上皆較其他為多，其資源補助雖僅維繫一年，於2010年有所調整，但甫執行時容易與當其其他計畫產生相互排擠之現象，特別是「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因而建議各計畫主管機關將補助標準與資格要求能一致化。
    最後，本研究分析各方案在近似期間點的操作，因部分計畫鎖定對象未能明確產生區隔，在方案執行過程中不可避免將會產生資源導入重疊的效應與機會成本問題。因而建議強化跨部會的協調機制，以使資源有效配置。
陸、研究限制
    本研究從行政院管制的中長程個案計畫中，選擇具代表性的促進就業計畫作為評估對象，進行跨計畫的成本效益評估。惟在實務上很難所有計畫同時開始與結束，因而這些計畫執行期間差異較大，尤其「立即上工計畫」已執行結束，影響電話調查資料的蒐集。其次，跨計畫比較時發現四項個案計畫有其特殊的政策背景與目的，特定的政策對象，補助時間長短，在實證部份，僅針對能比較的面向進行比較。如目標設定、行政流程、管理規定、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滿意度等。再者，「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實施期程僅逾一年餘，除教育部委託調查外，尚無評估研究文獻。而「立即上工計畫」因開辦時間不長，評估研究亦較少。「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及「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因實施多年，已有針對不同年度之數項評估。因此，四項計畫的文獻資料整理有落差，造成研究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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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各項促進就業計畫內容之比較
	計畫名稱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立即上工計畫
	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

	起始年度
	2002
	2004
	2008
	2009

	經費來源
	就業安定基金
	就業安定基金
	就業安定基金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

	目標對象
	1. 以非自願性失業者、中高齡失業者
2. 以弱勢族群、辦理求職登記滿5個月仍未就業者及其他對象
3. 辦理求職登記日前連續失業達三個月以上者為優先。
	以18至29歲高中（職）以上學歷畢業未就業青年（含畢業後未曾就業、曾就業但離職一個月（含）以上未再就業、曾參加該計畫但已中途離職者）為對象
	1. 連續失業至少達3個月以上者。但經執行單位認定為非自願性離職者，不在此限
2. 初次尋職者
3. 符合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一項規定之失業者
4. 持有受災證明之災區失業者
	以近3年大專畢業生至企業及教育基金會職場實習員、大專以上畢業生、從事行政及職涯輔導之專案管理人員、及研究與研發性質之高科技產業失業人員為主要對象

	薪資補貼方式
	全部定額
（全時－依工作性質每人每日補助新臺幣800元、900元或1000元，每月最高以22天為原則，並補助其勞健保費雇主負擔部分；部份工時－每月工作時數未達176小時者，每小時100元為原則）
	部份定額
（93、94年補助見習訓練費用每人每月10000元。95、96年見習訓練費用每人每月8000元）
	部份定額
（僱用1.或2.失業者，補助每人每月10000元；僱用3.或4.之失業者，每人每月12000元，及每人每月5000元之僱用訓練津貼）
	補貼薪資依有關規定之80%-100%

	薪資補貼期間
	政府社會型計畫以六個月為原則；民間團體社會型及經濟型計畫最長補助三年
	最多三個月
	補助僱用期間最長為六個月
	

	目標設定達成情形
	「協助失業者再就業」與「照顧弱勢族群的生活」最被參與單位及人員所肯定
	在「增加青年就業機會」與「減少用人單位成本」的政策效果較佳

	在「減少企業人事成本」與「協助失業者再就業」的政策效果較佳

	在「協助失業者再就業」與「減少企業（用人單位）人事成本」的政策效果較佳

	執行缺失
	用人單位反映「行政作業程序過於繁雜」為主要缺失
	用人單位認為「補助期間短」是主要缺失

	用人單位反映「補助期間太短」及「行政作業程序過於繁雜」為主要缺失
	用人單位認為「行政作業程序過於繁雜」是主要缺失

	服務滿意度
	用人單位對於計畫執行的各方面滿意度至少都有65%以上
	用人單位對於計畫行政管理規定（如經費核銷、相關表格規定）滿意度均超過八成
	用人單位對行政管理規定（如經費核銷、相關表格規定）滿意度，在70%以上
	用人單位對此計畫行政管理的滿意度僅為60.0%

	機會成本分析
	在新增工作機會方面的政策效益較為明顯

	對於用人單位與進用人員機會成本小
	對於進用人員機會成本高
	對於進用人員機會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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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endorsed wage subsidies as a policy instrument to deal with this country’s diverse unemployment sinc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mpar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four promotion employment policies from the stakeholder approach. The research considers Multiple Employment Program, Instant Employment Plan, Youth Work Experience Program and Promotion of Employment through Improving Quality Human Project as cross-policy research objectives. Those programs are characterized as types of wage subsidies policy to raise employment levels. This paper takes stock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onducts a telephone survey to obtain insights into wage subsid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ssues. The research also investigates whether this policy measure is appropriate in dealing with diverse unemployment problem. Those interested parties are surveyed to understand their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those programs, policy satisfaction and their opportunity cost viewpoint. 
The research argues that although wage subsidies may be successful at creating jobs, they should not be seen as the primary or dominant policy instrument for dealing with the broader unemployment problem. The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grant standard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each other; it shows trade-off and competition among the program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wage subsidies, they should preferably be linked to structured workplace training, be targeted to industries where employment will be responsive to changes in labor costs, and be focused on the unemployment.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review and improv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of those programs, the contents of streamlining processes and operations to reduc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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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作者們共同執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促進就業計畫效益評估》(計畫編號RDEC-RES-099-027)的一部分。本文係作者們個人意見，不代表委託單位之立場。





�「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畫」有16項措施，結合教育部、經濟部、國科會、勞委會、農委會及青輔會等6個部會，及國中小、高中職、大專校院、縣市政府、縣市鄉鎮圖書館、產業園區、中小企業及教育基金會等相關單位辦理。本研究因為研究時間與經費限制，以及為能進行跨機會比較，對於「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部分僅針對1-1「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進行研究。1-1方案對於每位大專畢業生到企業去「實習」，教育部補助26,190元，扣除勞健保險後，每個大專畢業生約實拿22,000元，簡稱22K方案。








�青年就業的重要從「青年國是會議」第一年的會議主題就是「就業」，而得知。當時由經建會發起這計畫，結合青輔會和勞委會組跨三個部會的小組因應規劃。最初是提出「曙光計畫」，共有四、五個計畫，其中一項形成「青年職場體驗計畫」。


�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是由一系列方案所組合而成，從求職協助、職業訓練、薪資補貼及創業補助等，主要是協助勞動市場中的弱勢族群，例如長期失業者、身心障礙者、青年等對象，推行各項在公部門或私部門的促進就業方案（Daguerre, 2007；Kluve et al., 2007）。


�除了朱柔若僅以深度訪談收集資料外，其餘皆為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方式進行。


�根據相關機關提供2009年四項計畫申請機構資料約為31,000家，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正負3.95%；核定的進用人數合計約130,000人，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正負2.98%。





� 本研究將「非常有幫助」或「還算有幫助」加總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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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1997		1997		1997		2.7687998276		5.48

		1998		1998		1998		1998		2.7242737044		3.47

		1999		1999		1999		1999		2.9504409912		5.97

		2000		2000		2000		2000		3.0186721992		5.8

		2001		2001		2001		2001		4.665084116		-1.65

		2002		2002		2002		2002		5.24707081		5.26

		2003		2003		2003		2003		5.0720984169		3.67

		2004		2004		2004		2004		4.5021816739		6.19

		2005		2005		2005		2005		4.1907372956		4.7

		2006		2006		2006		2006		3.9602047716		5.44

		2007		2007		2007		2007		3.9619952494		5.98

		2008		2008		2008		2008		4.2112174076		0.73

		2009		2009		2009		2009		5.968478970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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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

		　　　		整體失業率		青少年失業率		15~19歲		20~24歲		中高齡失業率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身心障礙者失業率		原住民失業率		經濟成長率

		1978		1.66		3.86		3.95		3.77		0.62		0.43		0.82		0.76		0.43						13.49

		1979		1.29		3.25		3.12		3.36		0.41		0.32		0.48		0.47		0.41						8.01

		1980		1.26		3.17		3.21		3.13		0.37		0.29		0.43		0.44		0.29						7.32

		1981		1.36		3.61		3.75		3.5		0.36		0.34		0.44		0.38		0.17						6.46

		1982		2.16		5.33		5.18		5.45		0.7		0.56		0.88		0.71		0.59						3.97

		1983		2.75		6.54		6.6		6.49		1.07		0.99		1.26		1.22		0.57						8.32

		1984		2.46		6.09		5.85		6.24		0.87		0.72		0.98		1.02		0.69						9.32

		1985		2.95		7.27		7.53		7.12		1.06		0.91		1.25		1.2		0.79						4.07

		1986		2.70		6.78		6.76		6.79		0.93		1.01		0.95		0.82		0.89						11.00

		1987		1.98		5.45		5.57		5.39		0.61		0.65		0.66		0.62		0.44						10.68

		1988		1.72		4.86		5.02		4.78		0.49		0.57		0.43		0.4		0.55						5.57

		1989		1.60		4.6		5.03		4.39		0.45		0.55		0.47		0.42		0.25						10.28

		1990		1.71		5.05		5.68		4.79		0.48		0.64		0.52		0.36		0.22						6.87

		1991		1.54		4.56		4.93		4.41		0.45		0.49		0.55		0.41		0.23						7.88

		1992		1.54		4.78		4.98		4.7		0.44		0.52		0.48		0.35		0.31						7.56

		1993		1.47		4.65		4.78		4.6		0.42		0.48		0.45		0.4		0.25						6.73

		1994		1.60		4.75		4.96		4.67		0.47		0.6		0.45		0.43		0.29						7.59

		1995		1.81		5.28		5.59		5.16		0.61		0.78		0.7		0.42		0.31						6.38

		1996		2.64		6.93		7.47		6.72		1.17		1.37		1.2		1.05		0.65						5.54

		1997		2.77		6.92		7.35		6.76		1.48		1.61		1.76		1.31		0.8						5.48

		1998		2.72		7.32		8.26		7.01		1.44		1.64		1.6		1.2		0.68						3.47

		1999		2.95		7.34		9.03		6.83		1.65		1.89		1.79		1.35		0.87						5.97

		2000		3.02		7.36		9.04		6.89		1.75		1.93		1.85		1.61		0.92						5.80

		2001		4.67		10.44		13.64		9.65		2.92		3.34		3.08		2.41		1.33				9.24		-1.65

		2002		5.25		11.91		14.59		11.31		3.38		3.84		3.6		2.78		1.45				8.99		5.26

		2003		5.07		11.44		13.84		10.95		3.76		3.97		3.77		3.77		2.69		14.7		10.33		3.67

		2004		4.50		10.85		13		10.44		3.2		3.22		3.56		3.01		2.19		14.7		6.15		6.19

		2005		4.19		10.59		11.97		10.33		2.79		2.89		2.91		2.63		2.08		14.6		4.3		4.70

		2006		3.96		10.31		11.46		10.1		2.31		2.31		2.5		2.25		1.6		15.9		4.4		5.44

		2007		3.96		10.65		11.13		10.56		2.24		2.47		2.33		1.95		1.29		16.7		4.6		5.98

		2008		4.21		11.81		11.42		11.89		2.54		2.76		2.65		2.33		1.38				7.9		0.73

		2009		5.97		14.49		13.55		14.67		3.9		4.27		4.14		3.54		2		17.3		7.3		-1.87

		失業率=失業人數/勞動力人口





身障

		15歲以上身心障礙者就業概況表

		單位：人、%

		項目別		身心障礙		15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人數		勞動力（人）						非勞動力		勞參率

				總人口數

				(註1)				總計		就業		失業				（%）

		合計

		Mar-89		711064.0		612942.0		147662.0		116750.0		30912.0		465280.0		24.1		20.9		20.9

		Aug-92		861030.0		793367.0		209230.0		178467.0		30763.0		584137.0		26.4		14.7		14.7

		Aug-93		908719.0		829059.0		178577.0		152238.0		26339.0		650482.0		21.5		14.7		14.7

		Aug-94		937943.0		859315.0		185304.0		158336.0		26968.0		674011.0		21.6		14.6		14.6

		Sep-95		981015.0		897777.0		222990.0		187602.0		35388.0		674787.0		24.8		15.9		15.9

		女性

		Mar-89		285784.0		243968.0		40329.0		32342.0		7987.0		203639.0		16.5

		Aug-92		354975.0		335779.0		60768.0		54355.0		6413.0		275011.0		18.1

		Aug-93		377262.0		343803.0		48118.0		40857.0		7261.0		295685.0		14.0

		Aug-94		391875.0		357648.0		49193.0		41903.0		7290.0		308455.0		13.8

		Sep-95		411781.0		389956.0		69947.0		59680.0		10267.0		320009.0		17.9

		男性

		Mar-89		425280.0		368974.0		107333.0		84408.0		22925.0		261641.0		29.1

		Aug-92		506055.0		457588.0		148462.0		124111.0		24351.0		309126.0		32.4

		Aug-93		531457.0		485256.0		130459.0		111381.0		19078.0		354797.0		26.9

		Aug-94		546068.0		501667.0		136111.0		116432.0		19679.0		365556.0		27.1

		Sep-95		569234.0		507822.0		153043.0		127922.0		25121.0		354778.0		30.1

		96年8月				588,647		161,389		134,432		26,957		427,258				16.7		16.7





原住民

		單位：人、%

		項目別		年月別		原住民		15歲以上之原住民人數		勞動力（人）						勞參率（%）		失業率

						總人口數												（%）

						(註1)				總計		就業		失業

		合計		Dec-94		464,961		337,351		216,756		207,493		9,263		64.25		4.27				4.3

				Dec-95		474,919		346,366		223,288		213,548		9,740		64.47		4.36				4.4

				Dec-96		484,174		355,613		222,929		212,627		10,302		62.69		4.62				4.6

				Dec-97		494,107		363,103		223,464		205,765		17,699		61.54		7.92				7.9

				Dec-98		504,531		372,777		219,465		203,412		16,053		58.87		7.31				7.3

		女性		Dec-94		233,000		175,971		94,998		90,437		4,561		53.99		4.8

				Dec-95		238,919		181,701		100,199		95,547		4,651		55.14		4.64

				Dec-96		244,342		186,338		97,899		92,910		4,989		52.54		5.1

				Dec-97		250,110		191,383		101,741		94,998		6,743		53.16		6.63

				Dec-98		256,210		197,567		102,341		95,293		7,048		51.8		6.89

		男性		Dec-94		231,961		161,380		121,758		117,056		4,702		75.45		3.86

				Dec-95		236,000		164,665		123,089		118,001		5,089		74.75		4.13

				Dec-96		239,832		169,275		125,030		119,717		5,313		73.86		4.25

				Dec-97		243,997		171,720		121,723		110,767		10,956		70.88		9

				Dec-98		248,321		175,210		117,124		108,119		9,005		66.85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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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40~44歲		45~49歲		50~54歲		55~59歲		60~64歲

		67年平均		876		968		1,026		646		654		584		547		473		320		181		6275		67年平均		35		36		16		4		2		2		2		4		2		1		104		1.66

		68年平均		868		966		1,086		690		670		596		551		499		342		182		6450		68年平均		27		32		11		3		2		1		2		2		2		1		83		1.29

		69年平均		813		975		1,148		735		681		614		552		514		353		182		6567		69年平均		26		31		13		3		2		1		2		2		2		1		83		1.26

		70年平均		778		986		1,181		829		666		628		547		519		370		193		6697		70年平均		29		35		13		4		3		2		2		2		1		0		91		1.36

		71年平均		743		1,006		1,212		975		640		649		555		521		387		203		6891		71年平均		38		55		24		10		6		4		3		5		3		1		149		2.16

		72年平均		716		1,043		1,266		1,091		685		671		569		520		411		218		7190		72年平均		47		68		34		16		8		6		6		7		5		1		198		2.75

		73年平均		671		1,064		1,314		1,166		740		688		588		521		431		228		7411		73年平均		39		66		35		15		7		5		4		5		4		2		182		2.46

		74年平均		633		1,057		1,341		1,226		825		678		604		515		440		240		7559		74年平均		48		75		41		22		10		8		6		6		5		2		223		2.95

		75年平均		620		1,083		1,383		1,289		954		670		633		515		447		246		7840		75年平均		42		74		41		19		12		7		6		5		4		2		212		2.70

		76年平均		587		1,096		1,421		1,332		1,067		678		650		520		454		267		8072		76年平均		33		59		30		14		9		4		4		3		3		1		160		1.98

		77年平均		525		1,058		1,449		1,348		1,140		701		659		526		454		279		8139		77年平均		26		51		28		13		8		4		4		2		2		2		140		1.72

		78年平均		492		1,046		1,471		1,372		1,199		750		662		535		448		293		8268		78年平均		25		46		28		12		8		4		4		2		2		1		132		1.60

		79年平均		432		1,016		1,478		1,396		1,252		808		654		541		431		294		8302		79年平均		25		49		28		14		11		5		4		3		2		1		142		1.71

		80年平均		405		1,005		1,482		1,406		1,296		930		626		561		425		305		8441		80年平均		20		44		28		13		10		6		3		3		2		1		130		1.54

		81年平均		377		999		1,484		1,444		1,342		1,038		637		576		429		307		8633		81年平均		19		47		30		14		9		5		3		3		2		1		133		1.54

		82年平均		357		984		1,456		1,469		1,367		1,123		659		581		432		305		8733		82年平均		17		45		28		14		9		6		3		3		2		1		128		1.47

		83年平均		381		979		1,450		1,492		1,399		1,207		706		588		435		295		8932		83年平均		19		46		32		18		10		8		4		3		2		1		143		1.60

		84年平均		378		948		1,446		1,497		1,427		1,263		784		570		445		295		9053		84年平均		21		49		37		20		14		10		6		4		2		1		164		1.81

		85年平均		365		928		1,440		1,505		1,448		1,311		887		544		451		283		9162		85年平均		27		62		52		31		24		20		12		7		5		2		242		2.64

		86年平均		349		933		1,429		1,498		1,471		1,333		987		542		455		285		9282		86年平均		26		63		53		32		27		22		16		10		6		2		257		2.77

		87年平均		312		947		1,432		1,493		1,501		1,357		1,054		575		449		277		9397		87年平均		26		66		52		31		26		22		17		9		5		2		256		2.72

		88年平均		303		985		1,422		1,483		1,509		1,382		1,108		622		434		276		9524		88年平均		27		67		54		36		31		26		21		11		6		2		281		2.95

		89年平均		280		1,003		1,422		1,481		1,520		1,410		1,164		671		419		270		9640		89年平均		25		69		54		38		34		28		22		12		7		2		291		3.02

		90年平均		246		1,001		1,412		1,475		1,531		1,420		1,211		732		396		265		9689		90年平均		34		97		77		62		57		48		40		23		10		4		452		4.67

		91年平均		223		992		1,452		1,476		1,519		1,448		1,222		820		395		268		9815		91年平均		32		112		94		69		59		58		47		29		11		4		515		5.25

		92年平均		192		952		1,482		1,469		1,509		1,478		1,260		895		407		273		9917		92年平均		27		104		93		61		55		57		50		34		15		7		503		5.07

		93年平均		175		934		1,538		1,458		1,510		1,501		1,303		955		439		271		10084		93年平均		23		98		87		56		47		48		42		34		13		6		454		4.50

		94年平均		164		892		1,595		1,452		1,508		1,511		1,338		1,010		485		258		10213		94年平均		20		92		92		53		43		42		39		29		13		5		428		4.19

		95年平均		154		851		1,636		1,479		1,514		1,529		1,352		1,049		548		241		10353		95年平均		18		86		97		56		43		37		31		26		12		4		410		3.96

		96年平均		155		819		1,640		1,528		1,511		1,533		1,384		1,079		630		246		10525		96年平均		17		86		96		59		42		43		34		25		12		3		417		3.96

		97年平均		154		777		1,650		1,569		1,512		1,519		1,425		1,107		693		256		10662		97年平均		18		92		105		61		45		40		39		29		16		4		449		4.21

		98年平均		139		736		1,639		1,628		1,503		1,508		1,441		1,130		723		276		10723		98年平均		19		108		144		95		70		64		61		47		26		6		640		5.97






